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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0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
的通知》（以下简称“信托业务分类通知”）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信托业务分类
通知”重塑信托行业分类底层逻辑，对传统信托业务格局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影响，
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笔者结合信托行业一线从业多年的认识和体会，从实务角度
对“信托业务分类通知”提出如下意见建议，供参考：

一、信托公司能否开展非标融资业务应予明确

信托公司传统业务主要为贷款等非标融资业务，融资方多为房地产企业和从事基础
设施建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此类业务规模在各大信托公司总业务规模中占
比较大，也是信托公司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信托业务分类通知”附件1“
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具体分类”规定，信托公司开展的“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是
指信托计划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而“债权类资产”
并未限定于人民银行《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2020〕第5号）中所指的
“标准化债权资产”，即信托计划资金应可通过贷款、权益买入返售等方式向融资
方提供非标准化债权融资。

而根据“信托业务分类通知”正文部分“落实信托公司主体责任，明确业务边界”
中的表述，信托公司“不得以信托业务形式开展为融资方服务的私募投行业务，坚
决压降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业务”，似又禁止信托公司以发放信托贷款
、权益买入返售等方式向融资方提供非标准化债权融资，甚至股权投资服务。如何
理解“不得以信托业务形式开展为融资方服务的私募投行业务”？信托公司能否通
过主动管理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后向融资方提供贷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建
议在“信托业务分类通知”正式稿中予以明确。

二、慈善信托不宜直接作为家族信托受益人

“信托业务分类通知”对家族信托进行了重新界定，根据实践反馈，对《关于加强
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简称“37
号文”）中的家族信托定义进行了完善。“信托业务分类通知”中家族信托受益人
“应当为委托人或者其亲属，以及慈善信托或者慈善组织，但委托人不得为唯一受
益人。”，相对于“37号文”，扩大了受益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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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家庭成员”扩展为“亲属”，根据《民法典》第1045条，亲属包括配偶、
血亲和姻亲，意味着只要通过户口簿、民政部门以及居（村）委会说明可证明委托
人与受益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即可作为家族信托受益人；

2、将慈善信托或慈善组织纳入家族信托受益人范围。根据《信托法》第43条规定
“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而慈善信托属于一种法
律架构，不属于实体组织，将慈善信托作为家族信托受益人，一则与信托法规定不
符，二则无法确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实务中，虽有将慈善信托作为家族信托受益
人的操作案例，但存在上述法律瑕疵。基于此，不宜直接将慈善信托作为家族信托
受益人，建议表述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可以以其信托受益权或信托利益，交付给
信托公司或慈善组织设立慈善信托。

三、保险金信托定义未涵盖实务类型

“信托业务分类通知”对保险金信托进行了界定：保险金信托是指单一委托人将人
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的利益作为信托财产，当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发
生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约定将对应资金划付至对应信托专户，由信托公司按照信
托文件管理。这个定义，表达的仅仅是保险金信托1.0版的内容，即委托人将其保险
金请求权装入信托，并未涵盖委托人设立保险金信托后，由受托人作为保险投保人
交付保费的保险金信托2.0版，也未涵盖保险金信托与养老、医疗等预付款信托结合
的“保险金信托+”实操类型。建议考虑业务实际，在“信托业务分类通知”正式
稿中完善保险金信托定义。

四、遗嘱信托应借鉴实务操作智慧

根据《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信托合同签订时，信
托成立。实务操作中，信托文件一般约定，信托文件签署且完成委托财产交付后，
由受托人发布信托成立生效公告，宣布信托生效，并取得中信登初始登记通知。由
此可见，信托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环节，信托成立，说明信托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设
立信托的合意；而信托生效，则需要委托人完成委托财产交付，才能取得国家法律
保护。

基于此，遗嘱信托实务操作中一般采取“公证遗嘱+服务信托”模式，即先由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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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前成立家族信托或家庭信托等服务信托，解决财产交付后信托才能生效问题
；然后签署遗嘱并公证，明确在其身故后将具体遗产（需列示遗产清单）“遗赠给
”已经设立的服务信托，进行信托财产追加。

“信托业务分类通知”中定义的遗嘱信托，首先由立遗嘱人将设立信托的意愿写在
遗嘱中，立遗嘱人身故后，其遗产由受托人管理运用。在立遗嘱人身故前，遗嘱信
托仅是“一纸空文”，因未能进行财产装入，遗嘱信托无法生效，无法取得中信登
初始登记通知。建议根据信托法及现有实务操作综合考虑，完善遗嘱信托定义。

五、服务信托发放委托贷款易引发法律关系混乱

“信托业务分类通知”中规定，原则上不允许资产服务信托以受托资金发放信托贷
款，如为满足委托人合法需求发放贷款，则参照《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简称“委贷新规”）办理。“委贷新规”中委托人与商业银行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关
系，并没有因这种委托关系而实现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向作为受托人的商业银行转
移，商业银行不承担实质信用风险，涉及担保的，由委托人（而非受托银行）与担
保人签署担保合同，按照最高院相关判例，银行委托贷款仍属于民间借贷。如果允
许资产服务信托使用受托资金参照“委贷新规”发放委托贷款，就会引发“名为信
托，实为委托”的法律关系混乱。因此，建议在“信托业务分类通知”正式发布前
，重新考虑资产服务信托发放委托贷款问题，充分尊重信托财产独立性这一基本信
托原理。

六、风险处置信托似与信托法相悖

根据《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无效。“信托
业务分类通知”吸收市场实践成果，增设了参与企业重组及破产业务的“风险处置
受托服务信托”，信托目的为“向债权人偿债”，而“向债权人偿债”与“以讨债
为目的设立信托”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必然涉及风险
资产处置，涉及“以讨债为目的”。按照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适用的原则，与信托
法相悖的“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是否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问题？“明刑至于无
刑，善杀至于无杀；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法律为社会
治理的工具，需考虑规则本身的社会效果，“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充分利用信
托制度优势，在企业重组及破产业务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施行已有21年的《信托
法》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于时代、不利于信托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之处，建议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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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时，取消讨债信托无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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